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广 西 新 闻 工 作 者 协 会

桂环函〔2015〕147 号

关于开展 2014 年度“广西环境好新闻”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新闻单位，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为表彰和鼓励新闻工作者在宣传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

保护工作方面所做的积极贡献，进一步推进美丽广西、生态广

西建设，营造环保事业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，在2013年度“广

西环境好新闻”评选表彰的基础上，经研究，广西壮族自治区

环境保护厅与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联合举办2014年度“广

西环境好新闻”评选活动。现将《2014年度“广西环境好新闻”

评选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参评活动。

附件：1．2014年度“广西环境好新闻”评选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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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2014年度广西环境好新闻参评作品目录

3．2014年度广西环境好新闻参评作品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

环 境 保 护 厅

广 西 新 闻

工 作 者 协 会

2015 年 1 月 30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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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14年度“广西环境好新闻”评选方案

为鼓励新闻工作者广泛宣传广西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

工作，多出好新闻、好作品，为广西环境保护工作营造良好的

社会舆论氛围，推动环保新闻宣传工作扎实有效开展，经研究，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与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

2014年度“广西环境好新闻”评选活动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活动名称

2014年度“广西环境好新闻”评选活动。

二、活动宗旨

表彰新闻工作者在宣传广西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

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，进一步调动新闻记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

发挥优秀新闻作品和优秀新闻工作者示范作用，营造环保宣传

的良好氛围。通过开展评选活动，深入挖掘广西环保事业改革

发展取得的新举措、新成绩和新亮点，为广西环保事业又好又

快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。

三、主办单位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、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。

四、评选机构

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、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各推

荐5名思想品德好、业务素质高并在业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或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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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高级职称的人员共同组成评委会，负责作品评定。评委会办

公室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，负责评选活

动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。

五、评选项目

广西环境好新闻评选共分为文字类、广播电视类2个评选项

目。

六、参评对象

全区各级环保系统、广西区内地市级以上媒体及驻桂中央

级媒体单位及个人。

七、评选条件

凡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，在各地市级以上公开发

行的报刊、公开批准的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新闻网站上刊播发

表的有关广西环保工作的文字类、广播电视类新闻报道，均可

参加评选（含广西区内作者在国家级媒体发表的作品，但获得

过全国奖的作品除外）。

要求报道写作（制作）真实准确，贴近实际，贴近生活，

贴近群众，社会效果好，新闻性强，主题鲜明，内容丰富，特

色突出，富于创新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，手法新颖，具有

可读性、可听性、可看性，符合宪法和法律，符合党和国家的

方针政策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。

八、评选标准

（一）文字类：报刊、通讯社、新闻网站作品参评项目。

1．消息：以简要文字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。每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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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数在1000字以内；作者署名超过3人或未署名的，按“集体”

申报。

2．评论：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、热点话题、社会现象等

进行事实分析和说理的新闻作品。包括社论、评论员文章、署

名评论等，每篇字数在2000字以内；作者署名申报要求同上。

3．通讯：用多种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、事件等进行深入报

道的新闻作品。包括深度报道、解释性报道、调查性报道、新

闻特写、新闻综述等，每篇字数在4000字以内；作者署名申报

要求同上。

4．系列（连续、组合）报道：系列报道是指年度内围绕某

一主题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所做的多角度、多侧面、多层次、

多方式报道，单件作品不少于3篇。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

的新闻事件连续刊发的“跟踪式”报道，单件作品不少于3篇。

组合报道是指围绕同一主题、现象、人物、事件在同期同一版

块内刊发的不同体裁的多篇报道，单件作品不少于3篇。

刊播时间跨年度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，按作品结束刊播

年度申报。平均单篇作品字数不超过2000字，作者以代表作刊

播时的署名为准，刊播时署名超过6人的，按“集体”申报。

（二） 广播电视类：广播电台（简称广播）、电视台（简称

电视）作品参评项目。

广播类作品，应清新活泼，串联自然，播音得体，编排得

当，有鲜明的广播特点；电视类作品，重在表现手法、编辑制

作创新，画面真实，声音与画面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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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消息：定义同报刊、通讯社评选项目。时长不超过4分

钟，作者指采写、编辑等主创人员，超过4人按“集体”申报。

2．新闻专题：从不同角度报道、分析同一新闻事件、新闻

人物、社会现象的广播电视新闻作品。包括深度报道、解释性

报道、调查性报道、新闻特写、新闻综述等。时长不超过45分

钟，作者署名申报要求同上。

3．系列（连续、组合）报道：定义同报刊、通讯社评选项

目。平均单件作品时长不超过8分钟，作者指代表作的策划、采

写和编辑等主创人员，署名超过7人的，按“集体”申报。

4．新闻访谈节目：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、

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节目和新闻人物访谈节

目，要求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占整个节目时长不少于2/3，

时长不超过1小时，作者指主编、编导、主持人等主创人员，超

过6人按“集体”申报。

5．新闻现场直播：与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播出，

集现场报道、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节目。要求

必须以自采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，采用音像资料的时

长不超过整个节目时长的1/3。不包括纪念会、报告会、文艺演

出、工程庆典、剪彩仪式、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

为主体的节目。作者署名申报要求同上。

九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 各推荐单位报送参评作品中，须填写1份《广西环境

好新闻优秀作品推荐目录》（附件2）并加盖单位公章。同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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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2件以上参评作品，按照初评结果顺序填写。

（二）参评作品文字材料的打印件及复印件均用A4复印纸。

1．每件参评作品须报送文字材料（具体套数见后），装订

顺序为1份推荐表（附件3）和6份作品文字稿。报刊类作品要求

是剪报的清晰复印件；广播、电视类作品请报送完整文字稿；

网络评论作品要求是当前页面的打印件、专题作品要求是首页

及3件代表作的打印件、访谈作品要求是在线访谈全部页面的打

印件。

2．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须在开始、中间、结尾三部分中各

选1篇代表作，组合报道选择不超过3件代表作，并附1000字以

内报道内容简介，完整的作品目录和刊期。

（三）格式标准。

各推荐单位均须报送1套刻录在光盘上的电子文本，包括推

荐目录、组织初评工作的情况、各个项目作品推荐表、刊播发

表的作品（广播电视作品须附完整文字稿），同时刻录到该光盘

上，同一推荐单位参评的所有作品可刻录在1张光盘上，同时发

送电子文本到评委会办公室指定电子邮箱。

1．文字类：须报6套文字材料，参评作品须报送1份完整样

报刊，并将作品发表所在版面的电子版（制作成分辨率为72dpi，

RGB模式的JPEG图片），连同作品文字稿（word文档，标题字

体用14号黑体加粗，居中；小标题为12号宋体加粗，居中；正

文字体为12号宋体）刻录在光盘上。新闻网站报送作品每件参

评作品须报送1张能够离线浏览参评作品网上页面的光盘，并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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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word附上网上链接地址。评论要求为参评作品所在网页；专

题要求含所在网站或频道的页面、专题首页和3件代表作的网

页。

2．广播类、电视类：须报6套文字材料，并将原版播出作

品复制为适用于DVD机播放的光盘，同一推荐单位参评的所有

广播类、电视类作品可刻录在1张光盘上。

专题、系列（连续、组合）报道原作有片头、片尾的，须

把片头、片尾完整刻录在光盘上。作品文字稿的电子版（word

文档，标题字体用14号黑体加粗，居中；小标题为12号宋体加

粗，居中；正文字体为12号宋体）需刻录在光盘上。

九、奖励办法

（一）广西环境好新闻评选共分为文字类、广播电视类二

个评选项目。本次评选共评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

奖若干名，获奖者将获得证书和奖金，以资鼓励。获奖证书由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和广西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署名颁

发。

（二）评选结束后即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将评选结果通知

各推荐单位，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官方网站上公布。

十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参评作品个人同一类型作品报送数量不超过5篇。

（二）所有推荐作者均须按作品推荐表要求（见附件2、3）

填写，内容填写不详不能参评。

（三）参评作品统一由各市环境保护局或作者所在新闻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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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推荐，不接受以个人名义报送的作品。

（四）各市所辖县区新闻单位的参赛作品由各市环境保护

局统一组织推荐。

（五）各推荐单位要按照评选相关规定认真审核参评材料，

对涉及作品有抄袭、虚假、失实，事迹材料和其他申报材料有

造假、虚夸、篡改、伪造及未按规定程序推荐等要认真进行核

查。

（六）个人必须对推荐作品为原创并享有版权，确保作品

内容的真实性。

（七）本次评比不退参评作品，请作者自留底稿；评选组

委会有权编印获奖作品集并在环保系统的网站或用于其它环保

公益形式等非商业性使用。凡上报参评作品的作者或单位即视

为同意以上条款。

十一、报送日期

请于2015年3月10日前，将报送稿件、光盘等参评材料寄送

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（地址：南宁市佛子

岭路16号环境保护厅大楼9楼903室，邮编：530028），所有参评

作品材料请用特快专递邮寄，以免延误或丢失，以邮戳时间为

准。（请在信封上标注“参评2014年广西环境好新闻”字样并标

注“文字类”、“广播电视类”字样）

联 系 人：林贞晶

联系电话：（0771）5870705

电子邮箱：gxhbxc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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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14年度广西环境好新闻参评作品目录

单位（市）：

编号 作品标题
参评

项目

字 数

（时间）

作者

姓名
刊播单位

01

02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11

12

13

14

联系人 电话

地址 邮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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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2014年度广西环境好新闻参评作品表

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

作者姓名

刊播单位 首发日期

刊播版面（栏目） 作品字数(时长)

联系人 电话 手机

联系地址 邮编

作品

内容

简介

社会

效果

推荐

单位

初评

意见
年 月 日（请加盖推荐单位盖章）

专家

评审

意见

年 月 日


